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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財政部公布信託適用 CFC 課稅解釋令 

 2024年 1月 12日   

 

   

 

重點 聯繫方式 

台灣財政部於民國 113 年 01 月 04 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11204665340 號令，釐清目前《個人計算受控外國

企業所得適用辦法》對於(境外)信託架構之持股比例計算之問題。此後委託人透過境外信託所持有之股份

或資本額，可能無法再主張不計入直接持股比率之計算，惟未來是否會有進一步解釋，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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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台灣財政部於民國（下同） 112 年 12 月 22 日發布新修正之《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並

於 113 年 1 月 4 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11204665340 號令（下稱「本函釋」），令釋以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

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為信託財產適用受控外國企業制度規定，釐清目前《個人計算受控外

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對於境外信託架構之課稅問題。 

 

重要改變 

1. 於本函釋公布以前，《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2條第 1項在判斷是否為受控外國企

業時，將個人與關係人或關係企業所持有該外國企業之股份或資本額一併算入，計算是否已達百分之

五十，如已達百分之五十或具有重大影響力，則該外國企業為個人之受控外國企業。惟同法第 2條第

2項：「於個人或其與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合計直接持有該受控外國企業股份或資本額達百分之十

之情形」，於計算「直接持有」之股份或資本額（下稱「直接持股比率」）時，因不包含第 1項「關

係人或關係企業」之持股，僅包含「個人或其與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之持股，故委託人透過信託

(係列入前述「關係企業」之範疇)所持有之股份或資本額，在文義解釋下，並不計入直接持股比率之

計算。112年 12月 22日該辦法修正後，更進一步將「其所在租稅管轄區主管機關許可之信託業

者」排除於關係企業之外。 

2. 惟以，在 112年 12月 22日該辦法修正數日後，財政部再公布本函釋，說明委託或孳息受益人之直

接持股比率需依照本函釋依信託性質為自益或他益信託，計算委託人與受益人之持股，跳脫原辦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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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認定為「關係人」或「關係企業」之體系解釋，逕將受託人之持股穿透，視為委託人或受益人之

直接持股，相關規定如下： 

(1) 他益信託 

a. [孳息受益人直接持股比率]=[委託人成立信託之信託股權比率] x [孳息受益人之受益比例] 

b. 若受益比例不明或不能推知者，按孳息受益人人數平均計算之。 

c. 孳息受益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該低稅負區關係企業之股權合計達 50％ 或對其具有

控制能力者，被委託人放入信託的公司則為該受益人之受控外國企業（下稱「CFC」），需

依該直接持股比率計算所得。 

(2) 自益信託 

a. 若為自益信託，以委託人為孳息受益人，上述規定同樣適用。 

3. 委託人之信託股權，不計為受託人之直接持股比率。 

4. 釋例： 

(1) 若甲（台灣稅務居民）甲於境外設立信託，並將 A公司的所有股份皆放入 X信託，作為 X信託

的信託財產。X信託下持有 B控股公司，並以 B控股公司持有 A公司的所有股份。委託人甲會

因本函釋而成為直接持股 A公司 10%以上之股東，因而必須申報 A公司為 CFC並繳稅嗎？ 

是。在本函釋出來之前，因為直接持有 A公司的股份者為 X信託及其底下之 B控股公司，而並

非委託人甲，因此甲不用申報 A公司為 CFC。 

不過本函釋出來以後，甲將持有 100%的 A公司放進 X信託，若 X信託為自益信託，甲為孳息

受益人，計算甲對 A公司之直接持股比例為為 [委託人成立信託之信託股權比例（即

100%）]x[受益比例（若受益人只有甲，該比例即為 100%）]=100%，甲為完全持有 A公司之

股東，A公司為其 CFC，甲需申報並計算海外所得。 

(2) 若 X信託有受益人乙和丙，且乙丙的受益比例不特定，依本函釋，委託人甲對 A公司之直接持

股比率是否同上一題一樣為 100%？ 

否。若信託有受益人，因受益比例不特定，依本函釋應平均計算，故乙、丙各自對 A公司之直接

持股比率為[委託人成立信託之信託股權比例（即 100%）]x[受益比例

（100%/2=50%）]=50%，超過 10%，因此 A公司為乙、丙之 CFC，乙丙兩人皆需申報並計算

海外所得。 

5. 與《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之適用關係: 

(1) 《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3條第 2款第 5點新增：「稱關係企業，指個人與

國內外營利事業間有下列關係者：個人與營利事業屬同一信託關係之委託人、受託人或受益人，

且該信託關係之信託財產為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但受託人為其所在租稅管轄區主管

機關許可之信託業者，該受託人視為非關係企業。」將經所在租稅管轄區主管機關許可之信託業

者排除於關係企業外，亦即，正規信託業者所持有之股份或資本額，不會計入第 2條第 1項：

「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以下簡稱低稅負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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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百分之五十或對該低稅負區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低稅負區

關係企業為受控外國企業。」之受控外國企業 50%門檻之計算中。 

(2) 惟本函釋的操作結果，將使前項《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3條第 2款第 5點

新增的內容無適用結果之差別。因為無論境外信託之受託人是否為許可之業者，委託人或受益人

都需依本函釋計算，將受託人持股計入委託人或受益人之直接持股。 

(3) 綜上，因《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3條第 2款第 5點及本函釋發布時間接

近，何以本函釋之內容不一併在前開辦法中作體系性之釐清，且以行政函釋擴張解釋法律文字

「直接」持股，對於整個法律體系影響亦不小，本函釋是否可能受到法律保留原則之挑戰，或是

否會有更進一步的釐清，有待觀察。 

6. 本所觀察： 

(1) 本函釋開宗明義提到「委託人以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為信託

財產」，如信託財產「並非」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似不適

用於本函釋。 

(2) 本函釋謂：「就孳息受益人未確定者【如：信託契約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亦未明定受益人之範

圍及條件；或委託人保留變更（指定）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該未確定部分，

應以委託人為孳息受益人」，但本函釋並未說明如果委託人已死亡，如何再以委託人為孳息受益

人為申報，或者，本函釋意指屆時(因已繳過遺產稅)，如後續信託之受益人亦不符合本函釋第一

點之情況(即「孳息受益人已確定且特定者」)，即使委託人之繼承人為台灣稅務居民或信託由台

灣稅務居民所控制，其等都不必再申報繳納(所得)稅? 

(3) 因本函釋與《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間如何交互解釋，又本國法信託之導管理論

是否適用於英美法之信託，在信託稅務歸課上，是否宜以行政函釋擴張解釋「直接持股」之定

義，而不先探討依各該信託準據法，受託人是否具有獨立法人格，種種疑義似有諸多探討空間，

建議個案傳承架構應先與專業顧問充分討論。 

 
 

 

建議 

1. 已完成信託架構者，請重新檢視相關稅務合規風險。 

2. 進行中之信託架構，請研析相關法規變動之影響。 

3. 如本所一再強調，任何傳承架構，法律考量為最優先，皆不應以稅務規畫為主要目的。 

4. 有任何疑問，請先與律師討論，以免對法規產生錯誤理解。 

 

  

 


